
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周政办字〔2015〕32号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周村区全民参保登记计划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周村区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7月26日
周村区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我区社会保险全覆盖，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切实做好我区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工作，根据人社部《关于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40号）要求，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的意义

全民参保登记计划是依据《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以社会保险全覆盖为目标，通过信息比对、入户调查、数据集中管理和动态更新等措施，对各类群体参加社会保险情况进行记录、核查和规范管理，从而推进职工和城乡居民全面、持续参保的专项行动。通过对我区所有户籍人员及外来人员参加各种社会保险情况进行全面调查、记载，并建立完整的人员基础管理信息库，摸清我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人力资源家底，更好地维护广大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加快实现我区社会保险全覆盖目标，推进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目标原则

通过对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范围内个人参加社会保险情况进行登记核查和规范管理，建立起全区社会保险基础数据库和全民参保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制定登记信息数据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我区户籍符合参保条件人员应保尽保。具体实施原则是：

（一）联动共享原则。全民参保登记是以我区目前现有的人口信息资料为基础，区人社、公安、民政、财政、工商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实现部门联动，信息共享，综合利用，逐步建立我区全民参保登记数据库。
（二）规范准确原则。制定统一的登记指标和数据标准，通过开展筛查比对、数据整理、入户调查等工作，确保参保登记信息规范准确，实现全区各类社会保险已参保和未参保人员信息登记的动态管理，并适应分级管理需求。

（三）逐步完善原则。全民参保登记工作核心是对辖区所有人员基本信息及各险种参保数据的采集及管理，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要求高的长期性工作。我区的工作目标是在2015年12月31日前初步建立起全民参保登记数据库，再用1年左右时间不断加以完善。

三、工作安排

（一）动员部署（2015年7月27日前）。召开区全民参保登记工作动员部署会，专题协调全民参保登记工作，统一思想，明确年内工作步骤及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二）操作培训（2015年7月28日-8月10日）。按照区全民参保登记计划领导小组统一安排，进行业务经办及系统操作培训。

（三）镇、街道数据清理、比对（2015年8月11日-12月10日）。完成对镇、街道的信息比对、入户调查，生成全民参保登记基础数据库。

（四）总结评估（2015年12月31日前）。对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工作认真开展总结评估，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区全民参保登记计划领导小组。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为切实加强对该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区政府成立由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区人社局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区公安分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工商局等部门单位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的周村区全民参保登记计划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人社局，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协调解决遇到的相关问题。

（二）加强工作协调。各有关部门之间要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及时交流信息动态，做到信息共享、配合密切、工作有力。区人社部门负责全民参保登记的组织、检查和指导工作，负责全民参保登记工作的具体实施，全区社会保险参保登记数据资源库的建立和动态维护，及时汇总、收集并提供数据资源库需比对的信息及动态维护信息等；区公安部门负责提供本区户籍人员的出生、死亡、户籍迁入、户籍迁出等信息，在办理外来人员居（暂）住证手续时，要采集或登记其之前的社会保险参保信息；区工商、民政部门负责定期提供用人单位的成立、终止信息；区财政部门负责为开展社会保险全民参保登记工作提供经费保障；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负责组织信息采集，并进行动态跟踪，定期反馈相关变更信息。

（三）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强化宣传报道力度，切实加强对开展活动的动态、安排部署以及有影响的活动事项的宣传报道，形成强大的宣传声势，营造浓厚的参保登记舆论氛围，增强全民对社会保险全覆盖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引导未参保人员主动参保登记，鼓励支持已登记人员持续参保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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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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